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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最高
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
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
案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
认为，此举在于加强中央的司
法权威和对各个地方审判的指
导。目前，地方法院的审判尤
其是基层法院存在着审判业务
专业能力、审判经验不足的问

题，最高法设立巡回法庭可以
对地方审判进行有效指导，并
对地方的疑难案件直接审判，
促进地方重大疑难案件审理的
公正性和专业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朝武
认为，最高法设立巡回法庭立
足于实践需要，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一是有利于实现最高人
民法院内部职能分流，突出本
部和巡回法庭各自任务的侧重
点。二是有利于弥补法定地域

管辖的固有缺陷，就地解决纠
纷的形式既方便当事人行使诉
权，又方便法院行使审判权，在
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的同时，缓解最高人民法院本
部的审判接访压力。

另外，巡回法庭还有利于
弥补地方法院审判能力和审判
经验的不足，保障对地方重大
疑难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实现
对地方审判的有效指导。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

指出，最高法设置巡回法庭，便
利当事人诉讼将是必然的。如
果按照大区成立巡回法庭，当事
人遇到案件审理、申诉，就无须
来北京，可以就近在对应的大区
巡回法庭进行相关的诉讼，避免
了舟车劳顿。

同时，巡回法庭可以到第
一线审理案件，更深入地了解
地方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实际
情况审理案件，审案质量将得
到提升。

专家：巡回法庭提升审案质量

因网络升级，平顶山移动公
司将于2015年1月30日0点至6
点对平顶山市区范围内所有基
站进行优化调整，届时将可能会
暂时影响平顶山市区范围内部
分移动客户手机正常使用。
敬请广大客户谅解！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平顶山分公司
2015年 1 月 27日

公 告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昨天揭牌
位于深圳 可审理11类案件 管辖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份案件

昨天上午9时，
设于深圳的最高人
民法院第一巡回法
庭正式揭牌。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广东省委
书记胡春华（右），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书 记 、院 长 周 强

（左）出 席 揭 牌 仪
式。揭牌仪式上举
行了升国旗、揭牌
和法官宣誓仪式。

昨天上午 8 时 30 分，位于深圳
市红岭路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
法庭院内，约30名法官穿着统一的
法袍，早早列队完毕，等待着半小时
后的揭牌仪式。

昨天上午 9 时，法警仪仗队迈
着整齐的步伐，正步走入院中。仪
仗队员将国旗挂在旗杆上，伴着雄
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随后，面对刚刚升起的国旗，第
一巡回法庭的全体法官进行了宣誓。

宣誓仪式后，由广东省委书记
胡春华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为
第一巡回法庭揭牌。胡春华和周强
从两侧轻轻一拉，遮盖于第一巡回
法庭牌匾上的红布便落了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
一巡回法庭”的牌匾第一次出现在
公众面前。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正
式揭牌成立。之后，最高法于昨天
中午在深圳就第一巡回法庭正式挂
牌召开新闻发布会。

据了解，位于深圳市红岭路的
第一巡回法庭，曾是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区所在地。与之一
街相隔的，便是深圳市知名的荔枝
公园。

约30名法官穿法袍宣誓

最高法设立巡回法庭，是深
化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有助于
推动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
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
最高法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
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
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据了解，最高法设立的巡回
法庭，相当于最高法的派出机
构，在审级上等同于最高法，判
决效力等同于最高法的判决，均
为终审判决。巡回法庭的人、
财、物由最高法统一管理。

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管辖

区域为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
区，主要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
政和民商事案件，庭长为最高法
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
级大法官刘贵祥。

另外，记者从最高法获悉，
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挂牌后，近

日，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将在沈
阳正式挂牌。

根据中央批准的试点方案，
最高法第一和第二巡回法庭分
别设于广东省深圳市和辽宁省
沈阳市，两个巡回法庭将于今年
年初开始受理、审理案件。

人、财、物由最高法统一管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
释，知识产权、涉外商事、海事海商、
死刑复核、国家赔偿、执行案件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暂由最高
人民法院本部审理或者办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
释，对于当事人不服巡回区内高级
人民法院做出的第一审行政或者民
商事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上诉状
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巡回法庭
提出。当事人直接向巡回法庭上诉
的，巡回法庭应在五日内将上诉状
移交原审人民法院。原审人民法院
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五日内连
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巡回法庭。

此外，当事人对巡回区内高级
人民法院做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申请再审或者申诉的，
应当向巡回法庭提交再审申请书、
申诉书等材料。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巡回
法庭受理的案件对统一法律适用有
重大指导意义的，可以决定由本部
审理，巡回法庭对于已经受理的案
件，认为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
导意义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
本部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巡回法庭

庭长 刘贵祥
副庭长 孔祥俊 周帆
注：2014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通过

上诉应由原审法院
向巡回法庭提出

巡回法庭审理或者办理巡
回区内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受
理的以下案件：

1.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
第一审行政案件。2.在全国有
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商事案

件。3.不服高级人民法院做出
的第一审行政或者民商事判
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4.对
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行政或者民商事判
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案

件。5.刑事申诉案件。6.依法定
职权提起再审的案件。7.不服
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罚款、拘
留决定申请复议的案件。8.高
级人民法院因管辖权问题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决定的

案件。9.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批
准延长审限的案件。10.涉港澳
台民商事案件和司法协助案
件。11.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
由巡回法庭审理或者办理的其
他案件。 （法晚 北青）

●巡回法庭可审11类案件

“执行工作与人民群众的期
待相比，还有差距，还有很大改
进空间，需要付出艰苦努力，需
要担当精神，需要攻坚克难的毅
力。”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
级专职委员、执行局局长”身份
亮相的刘贵祥坦诚地表达了自
己的感受。

对于这位在最高法任职近
20年的“老人”而言，破解“执行
难”问题在他的履职经历中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推进审执分

离改革的具体方向和路径”也是
他常常思索的问题。

1963年出生的刘贵祥是河
南新乡人，从吉林大学获得法学
硕士学位后，成为国家统计局政
策法规司的一名干部。1996年，
在获知最高人民法院招聘的消
息后，走入了最高法经济审判
庭，由此开启了在最高法近 20
年的工作历程。

“两年书记员的工作，为我
积累审判经验，规范司法行为，
树立客观公平、清正廉洁的司法

理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忆
过往，刘贵祥在接受《人民法院
报》采访时，依然感恩当年进法
院时的低起点。

2013 年 6 月，履新最高人
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之后，刘贵
祥在最高法重拳整治“老赖”的
过程中扮演起关键角色，建立
失信人黑名单库、联合信用惩
戒等措施推行后，刘贵祥也逐
渐走入公众视野，并多次向外
界公布惩治“老赖”行动的最新
进展。

距离此次履新一年半之
后，一次任命，将刘贵祥的履
职轨迹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方
向。

去年 12月 28日下午，在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闭幕会上，通过了任命刘贵
祥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
法庭庭长的决定。告别北京东
交民巷27号院内熟悉的办公室
之后，刘贵祥将在改革色彩浓郁
的城市——深圳，开启属于他和
巡回法庭的征程。

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庭长刘贵祥曾在最高法任职近20年


